
預算法修訂案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六、 學生會預算，每一學期辦

理一次，除特別預算、追加預

算案不在此限。 各期時間分期

如下： 

一、彼岸花：第一學期開學日

至同年 12 月 15 日。  

二、牡丹花：12 月 16 日至次

年寒假末。  

三、紫藤花：第二學期開學日

至同年 05 月 15 日。   

四、繡球花：05 月 16 日至同

年暑假末。 

 

學期、寒、暑假之具體時間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務處之公

告為準。 

第一學期規劃牡丹花及紫藤花

預算，第二學期規劃繡球花及

彼岸花預算。期入期出之預算

期間劃分如下： 

  

一、科目有明定所屬時期者，

歸入該時期所屬之期間。 

二、科目未明定所屬時期而有

定有繳納期限者，歸入繳納期

開始日所屬之期間。三、科目

未明定所屬時期及繳納期限

者，歸入該收取權利發生日所

屬之期間。 

六、 學生會預算，每一預算期

間各辦理一次，除特別預算、

追加預算案不在此限。 各期時

間分期如下： 

 

一、第一期間：每學年度第一

學期正式上課日起，至每學年

度寒假正式開始日前一日止。  

 

二、寒假期間：每學年度寒假

正式開始日起，至每學年度第

二學期正式上課日開始前一日

止。  

 

三、第二期間：每學年度第二

學期正式上課日起，至下學年

度第一學期暑假正式開始日

止。 

 

四、暑假期間：每學年度第一

學期暑假正式開始日起，至每

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上課日前

一日止。 

 

學期、寒、暑假之具體時間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務處每學

年公告之行事曆為準。 

 

若行事曆之正式上課日或寒暑

假正式開始日因故變動，則參

考版本以行政中心與學生議會

共同決議之。 

 

期入期出之預算期間劃分如

下： 

  

一、科目有明定所屬時期者，

歸入該時期所屬之期間。 

二、科目未明定所屬時期而有

定有繳納期限者，歸入繳納期

開始日所屬之期間。三、科目

未明定所屬時期及繳納期限

者，歸入該收取權利發生日所

屬之期間。 

 

 

使用花期代表各預算會期的方

法不好記，因此修正為學校行

政單位採用的學期為代表。   

 



十二、 各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

算前，依下列所定範圍進行籌

劃： 一、行政中心每期補助社

團經費，不得低於總期入百分

之二點五。 

二、學生議會每期經費，不得

低於總期入百分之三。  

三、該學年度之期入之百分之

十，應保留給下學年度使用。 

前項第一款之辦法，另以命令

定之。 各機關概算之籌劃應互

相知悉。 

各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算前，

依下列所定範圍進行籌劃： 

一、收入部分 

(一)總額不得超過近三學年同

期實際收入平均數 110%。 

二、支出部分 

(一)、行政中心每學年補助社

團經費，不得低於總期入百分

之十。 

(二)、學生法院每學年經費，

不得低於總期入百分之三。  

 

三、該學年度總期入之百分之

十，應保留給下學年度使用。 

前項第一款之辦法，另以命令

定之。 各機關概算之籌劃應互

相知悉。 

參考近期審理社團經費追加預

算案可知，由於社團經貼補助

樓地板過低，因此追加預算頻

繁，因此修正本條文將補助樓

地板提高為不得低於總期入百

分之十。 

 

學生議會之預算可由本會自行

調整，無須設立最低保障額度 

十五、預算資料應付以下資料

為原則：  

一、政見及年度工作計畫。 

二、活動企劃書及效益評估報

告。 

三、前一年與前一學期對應之

預算書及決算書。 

四、資產清冊。 

五、收支狀況及財政措施報

告。 

六、高額款項應有估價單。 

十五、預算資料應付以下資料

為原則：  

一、政見及年度工作計畫。 

二、活動企劃書。 

三、前一年與前一學期對應之

預算書及決算書。 

四、收支狀況及財政措施報

告。 

五、高額款項應有估價單。 

若對於預算意見不和，可提供

效益評估報告。 

提交資產清冊及效益評估報告

並無增加預算之清晰度，倘若

學生議員對於預算有疑慮，方

可要求學生會財務部進行說明 

十六、各機關審議之預

算，最晚於學生議會財

務委員會開會前七日送

達。 

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審議各機

關預算時，應提供各機關針對

所編預算報告之機會，以及將

決議於會後五日內送學生議會

議員大會。 

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審議各機

關決算時，若有修正主張則應

給予期限準備資料，逾期未補

者， 視為同意修正，並於學

生議會議員大會當日攜帶相關

資料列席備詢。 

 

各機關審議之預算，於學生議

會與學生會及法院協商會議之

共識送交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

審理 

由於學生議會財政委員會開會

時間不固定，因此難以將預算

在開會前七日送交議會審查，

固修改為兩會朝野協商之時程

來提交預決算 



 

十八、預算之審議如不能依當

學期末次議員大會完成時，各

機關預算之執行，依下列規定

為之：  

一、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

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

畫，須俟當期預算完成審議程

序後始得動支。(二)前目以外

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

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三)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十八、 預算之審議如不能依當

學期末次議員大會完成時，各

機關預算之執行，依下列規定

為之，且應告知學生議會：  

一、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

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

畫，須依當期預算完成審議程

序後始得動支。  

(二)前目以外計畫得俟已獲授

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

數，覈實動支。 

 (三)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預算已提交至學生議會，但未

在期程內審理完畢，以下情形

可在知會學生議會後始得動

支。 

十九、總預算內各機

關、單位、計畫或業務

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

相流用。但法定由行政

中心統籌支撥之科目及

第一預備金，則不在此

限。 

 

十九、總預算內各機

關、單位、計畫或業務

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

相流用。但法定由行政

中心統籌支撥之科目、

第一預備金及審議時有

明確註記者，則不在此

限。 

明確註記可流用之預算由於目

的清楚可知，因此不應該強制

規範不可挪用。 


